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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文件 
 

 

常防控办〔2020〕32 号 

 

 

 

关于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领域严重失信人员 

实施联合惩戒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、常熟高

新技术产业开发区，市有关部门： 

为有效落实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激励和

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文件规定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

办法》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关于依法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切实保障人

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》等法律法规，进一步规范突发公

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公民相关行为，决定对新冠肺炎疫情

防控领域严重失信人员实施部门联合惩戒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联合惩戒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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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江苏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期间，因故意隐瞒新冠

肺炎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、确诊及疑似患者接触史，或违反居

家观察、集中医学观察等管理规定，进入公共场所或与他人接

触等行为，被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人员。 

二、信息共享与联合惩戒实施方式 

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预防控制组负责采集、分类、修

复相关失信行为，并将严重失信主体推送市信用办，市信用办

通过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，将惩戒对象失信信息推送至联合惩

戒相关部门，并依法在“诚信常熟”网站向社会公布。各部门

按照规定实施联合惩戒措施，并及时将惩戒情况反馈市信用办。 

三、联合惩戒措施 

民政局：对由失信主体担任负责人的社会组织，责令更换社

会组织负责人；失信主体发起成立社会组织的，拒绝其发起人

资格，且不得担任社会组织负责人。 

公务员局、人社局：失信主体报考公务员、事业单位工作人

员及市属行政机关、事业单位公益性岗位人员的，不予录用。 

城管局：限制使用公共自行车功能。 

文体旅局：限制使用图书借阅功能；对失信主体不予办理常

熟旅游年卡。 

卫健委：限制使用网上预约挂号功能。 

行政审批局：对失信主体或者失信主体担任法人代表的单位，

在行政许可、审批、备案中，不适用告知承诺制和容缺受理；

对失信主体或由失信主体担任负责人的企业，1 年内禁止参与由

政府投资（含国资）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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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市民事务中心：对失信主体在新市民积分管理中实行一票

否决，取消其积分管理申请资格。 

税务局：作为重点监控对象，加强涉税风险应对和管理措施。 

人民银行：将失信主体名单推送至各商业银行，由各商业银

行对其限制信贷业务，已经申请贷款服务的，不再新增。 

四、联合惩戒动态管理 

失信主体信息自认定之日起满 3年的，从“诚信常熟”网站

公示栏撤出，相关失信记录在后台予以保存。 

五、其他事宜 

各部门应积极合作，确保及时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。联

合惩戒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操作问题，由各相关部门另行协商明

确。各领域内相关法律法规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及规

章制度修改或调整的，以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为准。 

 

 

 

常熟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 

2020 年 2月 18 日 


